附件：表1 国家级生态创建任务年度分解表
           市（州、林区）

	
	行政单元总数
	创建数量计划（个）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地市级
	－
	
	
	
	
	
	
	
	
	
	
	
	

	县（区）
	
	
	
	
	
	
	
	
	
	
	
	
	

	乡镇
	
	
	
	
	
	
	
	
	
	
	
	
	


注：申报国家级生态示范单元（生态市、生态县、生态乡镇）需首先达到省级相应级别创建要求。
表2 备选重点项目表
           市（州、林区）
	项目类别
	项目具体名称
	建设地点

（地市、县区）
	建设内容
	实施年限

（2014－2025期间）
	投资估算
（万元）

	生态经济类
	
	
	
	
	

	
	
	
	
	
	

	生态环境类
	
	
	
	
	

	
	
	
	
	
	

	生态人居类
	
	
	
	
	

	
	
	
	
	
	

	生态生活类
	
	
	
	
	

	
	
	
	
	
	

	生态文化类
	
	
	
	
	

	
	
	
	
	
	

	能力建设类
	
	
	
	
	

	
	
	
	
	
	


注：1、生态经济类项目主要指工业、农业、服务业、旅游业等生态产业发展项目；生态环境类项目主要指自然生态、水、大气、固废、土壤、辐射、噪声、重金属、农业面源等生态保护和环境污染治理项目；生态人居类项目主要指交通、建筑、供排水等生态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以及城乡环境综合整治类、生态示范创建项目；生态生活类项目主要指垃圾分类、绿色消费等项目；生态文化类项目主要指传统文化保护、宣传弘扬等项目；能力建设类项目主要指环境监管能力建设、灾害预警体系等项目。2、各地市报送的重点项目主要应是对生态省建设发挥重要作用的骨干支撑项目或地方特色项目，非一般性项目。
